
第 3180號公告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 (第 626章 )

現公布依據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(第 626章 )第 12(1)條及附表 4第 4(a)條的規定，將截至
2023年 4月 30日的持牌人名單，載於本期憲報第 4號特別副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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